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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05 年 9 月份第 2次週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9月 13 日（星期二）14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局 3樓會議室（本市信義區松仁路 1號 3 樓） 

參、主席：副局長陳郁文                   記錄：小隊長林建宗 

肆、出席人員：許景盛、陳俊吉、畢幼明、李金烈、劉永洀（陳政維代）

、許志敏、游家懿、林義承、蕭鴻毅、鄭期約、蕭建

成（高嘉宏代）、王靜婷（劉永富代）、陳春輝、葉青峰、黃

建華（吳尚欣代）、王耀震（簡鈺純代）、陳永順（高培灝代）、

王寶齡、魏梅枰、莊寶堂、蔡家隆、葉俊興、王證雄

、洪超倫。 

伍、列席人員：莊啟忠、黃曉芳、尤新來、謝彬來、林清文、陳俊豪

、陳永生（吳明德代）、龔嘉成、楊恩駒、劉榮彬、黃建

榮、蔡明宗、王宗信、洪政輪、徐銘駿。 

陸、會議結論：  

一、市長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一）第 1 案「臺北市災害防救計畫改版請消防局主政，1 年內

完成，列管 12 個月」。 

主席裁示：請減災規劃科儘速辦理。 

（二）第 2案市長指示「請消防局與交通部研商積極設置臺北火

車站聯合防災中心，並訂定聯合防災中心之 SOP」。 

主席裁示：請整備應變科儘速辦理。 

（三）第 3案「有關台北車站聯合防災中心成立事宜，業務單位

如遇協調整合困難問題，將資料送市長室列管，本案並請

陳景峻副市長專案督導處理」。 

主席裁示：本案已向市長室提出解列申請，俟市長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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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辦理後續事宜。 

（四）第 4案「有關請超商協助住警器推廣及販售事宜，請消防

局準備說帖，由市長直接找統一超商主管討論」。 

主席裁示：統一超商已將相關簡報資料及住警器攜回研商，

俟研商結果再辦理後續事宜。 

（五）第 5案「有關新生公園消防用地需求應優先考量，請交通

局、公園處及消防局等相關單位開會討論，將會議結論向

市長報告」。 

主席裁示：本案俟本府交通局簽陳市長室後，再辦理後續

事宜。 

（六）第 6案「請消防局編列預算或動用準備金，以 2年時間規

劃將分隊值班臺相關簿冊(表單)朝無紙化方式辦理」。 

主任秘書：各科、室、中心及各救災救護大隊務必利用本

次簿冊資訊化機會，針對業管勤業務、報表流

程簡化，以及減輕外勤單位業務，朝報表統合，

將相關查核、統計等功能納入，配合提出符合

外勤單位實際需求，來簡化簿冊相關流程及統

計表報改由系統產出等，於專案會議中提出相

關建議。 

主席裁示： 

1、主任秘書指示事項，請各單位遵照辦理。 

2、請各救災救護大隊內部成立工作小組，對本次應勤簿

冊資訊化先行開會研討，另各救災救救護大隊代表於

專案會議中提出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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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 7案「有關各局處平時檢查與聯合稽查結果不符之檢討

機制及其他策進議題，請府級複查帶隊官(蔡顧問茂岳或

林副秘書長萬發)召集相關局處研議並提報下次公安會

報」。 

主席裁示：請火災預防科儘速辦理。 

（八）第 8案「市長於市政會議指示，本市大量傷病患演習由本

局主政、衛生局協辦，本案由整備應變科主辦、緊急救護

科協辦，另請緊急救護科規劃演習劇本及協調本府衛生局

參與本次演習相關事宜，股長顏富平、科員鄭正奇及蔡緯

屏納入本次演習規劃人員」。 

主席裁示：請整備應變科及緊急救護科儘速辦理。 

（九）第 9案「為推廣電器安全使用觀念，請教育局利用學校管

道，協助推廣商品安全資訊網，自我檢視家中電器用品。

本案請教育局副局長負責督導，並請消防局指定業務窗口，

共同開會討論研商執行方案」。 

主任秘書：有關廣泛的宣導活動（用火用電及一氧化碳等）

還是要請本府教育局協助，利用學校建置家長

郵件信箱及利用各種集會場合宣導轉知家長知

照。 

主席裁示：主任秘書指示事項，請減災規劃科遵照辦理。  

二、本局列管案件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一）第 1案「請減災規劃科參考日本及美國防災手冊，組成專

案小組研擬修改本市防災手冊」。 

主席裁示：請減災規劃科儘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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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案「市長指示各局處駐地未領取使用執照於 9個月內

辦理完成，經查本局尚有5處（橋下分隊駐地及訓練塔等）

未領取使用執照，請陳副局長俊吉邀集相關單位儘速辦

理」。 

主席裁示：請綜合企劃科儘速辦理。 

（三）第 3案「臺北市松山火車站為大量人潮聚集場所，建議該

火車站設置聯合防災中心及其 CCTV 能與本局設備介接。

另其防災設備或管控設施建議比照臺北車站及南港車站

方式辦理」。 

主席裁示：請第二救災救護大隊儘速指導松山火車站製作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書及辦理消防演練。 

（四）第 4案「請災害搶救科主政本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場所通

報調查，並訂定搶救注意事項及 SOP，俟開會通過後，再

通報各單位據以辦理」。 

主席裁示：請災害搶救科將本案補陳局長室後，再辦理後

續事宜。 

（五）第 5案「市長很關心弱勢團體及中下階層民眾公共安全及

福利，請火災預防科儘速辦理長照中心安全策進方案」。 

主席裁示：請火災預防科儘速辦理。 

（六）第 6案「為提升防火宣導效益，使民眾了解正確用火、用

電及逃生觀念，是否請市長擔任本局防災宣導代言人，協

助拍攝宣導影片或上傳市長臉書」。 

主席裁示：請減災規劃科儘速辦理。 

（七）第 7 案「請搶救科針對信義分隊 31 車故障原因及維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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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專案處理，在保固期間解決各項故障維修事項」。 

主席裁示：本案已辦理完成，同意解除列管。 

（八）第 8案「有關本局依規定停止借用職務宿舍，借住人提起

民事訴訟，現已進入二審，請綜企科提供職務宿舍借用相

關資料，請本局委任律師依事實陳述，本局再依法院判決，

執行後續事宜」。 

主席裁示：請綜合企劃科轉知本局委任律師，依事實陳

述。 

（九）第 9案「請火預科定期檢討住警器協助安裝流程，以利提

升安裝成果並適時宣導成功案例」。 

主席裁示：請火災預防科儘速召集各救災救護大隊開會研

商檢討住警器補助安裝流程，並將會議紀錄送

局長室。 

（十）第 10 案「請綜企科再瞭解古亭分隊臨時隊址之設施可能

改善部分，儘量提供需求，改善同仁執勤、生活環境」。 

主席裁示： 

1、本案已辦理完成，同意解除列管。 

2、有關古亭分隊生活品質不佳，日後有修繕問題，請綜

合企劃科儘速協助辦理。 

（十一）第 11 案「請保養場研擬每半年至外勤單位進行車輛檢

測，以確保外勤救災救護車輛維持最佳之狀況」。 

主席裁示：請災害搶救科儘速辦理。 

（十二）第 12 案「請緊急救護科研擬救護車行進中，實施 CPR

等急救處置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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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緊急救護科儘速辦理。 

三、業務單位報告： 

（一）秘書室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1、有關本府第 1903 次市政會議紀錄主席裁指示事項，請

各單位確實轉達同仁知照。 

2、秘書室報告資料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轉達所屬同仁知

照。 

（二）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1、有關捕蜂、抓蛇有立即危及民眾生命安全，同仁在執

行勤務時應注意自身安全，並請災害搶救科研擬提升

同仁個人防護及捕捉裝備。 

2、同仁對於本府各項政策推廣若有不清楚或誤解時，各

級幹部要適時說明。 

（三）督察室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1、本市議會即將於 9月 19 日開議，請各外勤主管要求所

屬同仁嚴守不違法、不犯紀，不涉足不正當場所，並

注理個人言行、服務態度、執勤技巧等，避免個別負

面事件成為社會評論的題材，影響本局辛苦建立機關

形象。 

2、有關少部分分隊因駐地區域面積或出入口眾多，而飼

養犬隻以維駐地安全，有民眾路過某分隊駐地時遭飼



 7 

 

養犬隻追逐遭受驚嚇情事，請督察室邀集相關單位及

各救災救護大隊研擬相關配套因應措施。 

3、有關莫蘭蒂颱風來襲，請各救災救護大隊加強救災及

防溺裝備整備。 

（四）綜合企劃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減災規劃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1、有關 10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13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市府在國父紀念館辦理「國家防災日」宣導活

動，請各單位鼓勵同仁、眷屬、轄內民眾及場所踴躍

參加。 

2、有關防災科學館建議擴大展示及宣導區域，考量場地

及經費問題，仍維持現有場地及機制運作，另謝副署

長景旭將私人收藏之消防文物，提供本局防災科學館

展示，請防災科學館加以推廣，可讓民眾了解消防演

進歷史。 

（六）整備應變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有關本府 105 年度菁英領導班赴日本早稻田大

學研習報告，針對防災公園再生能源供緊急用

電需求之建議，請整備應變科參考辦理。 

（七）資通作業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本局舉辦「第 9 屆城市網災害小組會議暨國際

研討會」，請災防三科共同辦理，另請游專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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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督導。 

（八）火災預防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九）災害搶救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1、有關本局支援國慶慶典消防車輛遊行，請各單位主管

事先檢查參與同仁服儀，參演車輛務必要清潔打臘，

以彰顯本局精神士氣。另請督察室派員前往檢查，若

違反上述規定，追究各級主管督導不週責任。 

2、保養場報告資料，請各單位主管勤前教育宣達同仁知

照，並登錄於勤前教育紀錄簿備查。 

（十）火災調查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一）緊急救護科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緊急救護科報告資料，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轉

達所屬同仁知照。 

（十二） 訓練中心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三）人事室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人事室報告資料攸關同仁福利，請各單位主

管確實轉達同仁知照。 

（十四）會計室報告（無）。 

（十五）政風室報告（無）。 

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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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有關全台吉祥物 PK 戰，網路票選活動在 9 月 12 日至

14 日進行網路投票，請各單位主管鼓勵同仁踴躍上網

投票。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主管鼓勵同仁踴躍上網投票。 

主任秘書： 

1、秘書室已將本市議會第 1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開會期程資料

提供各單位，請各單位主管要特別留意各會期開會時間。  

2、有關議員索資部分，請各單位先預擬議會模擬題，另請本局

府會聯絡員針對議員索取資料之共通性或特殊性，要了解原

由及後續發展。 

主席裁示：主任秘書指示事項，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轉達同仁遵照

辦理，另請各單位主管要確實掌握相關議會期程。 

捌、主席裁（指）示： 

市長於市政會議指示： 

一、各局處辦理各項活動，邀請轄區議員參與，俾利市政行銷。 

二、各局處規劃各項政策要在任內解決，避免債留子孫。 

玖、散會：16 時整。 


